
股票代码：

002401

股票简称：中海科技 编号：

2012-026

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豁免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要约收购义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转来

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公告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

】

1073

号），批复如下：

1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公告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无异议；

2

、核准豁免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因国有资产行政划转而控制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59,377,292

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

55.80%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与本次股权划转行为有关的《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刊登于

"

巨潮资讯

网

"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05

证券简称：浙江震元 公告编号：

2012-020

浙江震元关于收购

浙江新光药品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七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浙江新光

药品有限公司的议案》， 相关内容已披露在

2012

年

4

月

21

日的 《证券时报》（公告编号：

2012-

007

）。

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出资

534.71

万元收购浙江新光药品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日前，浙

江新光药品有限公司已在嵊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工商变更手续， 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浙江新光药品有限公司销售主要面向乡镇医疗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收购浙江新光药品

有限公司，使公司商业销售网络下沉，弥补了公司对基层医疗机构销售的短板，有利于公司进

一步拓宽销售网络渠道，提升终端销售，提高和巩固公司区域销售的龙头地位。

特此公告。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2012－022

债券代码：

112042

债券简称：

11

东控

01

债券代码：

112043

债券简称：

11

东控

02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因拟筹划对本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

项，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8

月

7

日开市起停牌至今。目前，该事项仍在继续筹划中，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为避免股票价格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本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股票代码：

000828

）自

2012

年

8

月

1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明确

并公告后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30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8

月

11

日上午

9

：

00

在石家庄高新区天山大街

238

号凯旋门大酒店五楼会议室以现场形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

人，代表股份数为

382,722,561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

69.27％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以岭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82,722,541

股，占有表决权总数的

99.99999%

；反对

20

股，占有表决权总

数的

0.00001%

；弃权

0

股，占有表决权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如下：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以岭药业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以岭药业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1

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５６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３９

，

０４６ ２９

，

７９０ ２９６

，

５７８ ２８１

，

１４０ ３９

，

６１８ ２６

，

４３９ ３０５

，

６２５ ２８３

，

３８７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

，

１１８ １１

，

３３８ ７４

，

６９６ １３１

，

０９２ ８

，

２５６ ８

，

７３８ ７９

，

３５９ １３０

，

９３３

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８

，

９３９ ８

，

９６６ ９３

，

２５３ １００

，

１３９ ６

，

２６４ ８

，

７７０ １００

，

６４２ １０８

，

０１５

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３４

，

２５７ ２８

，

７６８ ２５８

，

４２１ ２５０

，

３７３ ３１

，

１９１ ２４

，

９５０ ２５２

，

２１２ ２３９

，

９６５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９

，

９２３ １６

，

２７３ １１０

，

０４８ １３３

，

９９０ ７

，

５９４ １６

，

０６９ １０８

，

７２３ １３４

，

１０２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注）

１７

，

７４５ １６

，

１９９ １２７

，

１８０ １２１

，

８４５ １５

，

６７３ １４

，

３６２ １２４

，

９０２ １２８

，

１７１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５３４ － ６

，

０３９ － ５３３ － ５

，

２２０ －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１

，

３９４ － １５

，

０９４ － ２

，

０５５ － １５

，

７５１ －

合计

１２１

，

９５６ １１１

，

３３４ ９８１

，

３０９ １

，

０１８

，

５７９ １１１

，

１８４ ９９

，

３２８ ９９２

，

４３４ １

，

０２４

，

５７３

注：

１．

本表的数据为产销快报数，长安客车和长安跨越为新增下属企业；

２．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产销数量。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３３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或“公司”）五届九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书面或通过邮件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在桐昆股份总部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十一名，实到董事十一名。会议由董事长陈士

良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份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予以修订。（具体见附件一：桐

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进一步增强利润分配政策的透明度，完善和健全公司利润分配决策和监督机

制，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便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回

报预期，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精神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并综合考虑企业盈利能力、经营发展规划、股东回报、社会资金

成本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特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具体见附件二：桐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向各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农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等金融机构，在未来两年内申请总额为

６２６２００

万元的信贷额度，用于公司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开证、保函、银行承兑汇票、

贸易融资等用途，保证现有生产经营工作及项目建设的顺利开展。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启动恒邦项目的议案》。

考虑到在行业的调整期进行反周期项目建设，能有效降低项目的建设成本，在行业周期

性向好的情况下迅速释放产能，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拉大与同行企业的差距，同时，考虑到

公司已有成功的经验，为提升今后企业的盈利能力，能为股民创造更大的利益，在现有企业自

身实力的基础上，结合市场对纺织产品的需求状况，经研究，同意公司启动恒通化纤工业城四

期项目，即恒邦项目，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１

、项目名称：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４０

万吨超仿棉差别化纤维项目。

２

、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为

１８６０００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１４９３５０

万元（含外汇

１３９１７

万美

元）、建设期利息

６６５０

万元，流动资金为

３００００

万元。

３

、实施单位：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

、项目用地面积：本项目总用地

４５０

亩，其中

２２０

亩的用地指标已基本落实，其他

２３０

亩用

地手续尚在办理当中。

５

、建设地址：浙江省桐乡市临杭经济区

６

、项目负责人：陈士良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拟新建聚酯车间、熔体直纺长丝车间、

ＰＴＡ

投料间、综合动力给水站等建筑物共计

１４７３７０

平方米，采用国产化聚酯熔体直纺、“一头两尾”柔性化聚合工艺技术，进口世界先进的

新型牵伸卷绕设备

１６００

位，设置

２０

条直接纺差别化纤维长丝生产线，形成年产

４０

万吨超仿棉

差别化涤纶长丝的生产能力。

（三）产品方案

根据市场的需求与企业在经营上的要求，本项目主导产品包括强韧仿棉牛津纤维、经编

仿棉底纱专用丝、仿棉复合丝专用纤维、超透气高仿棉纤维等差别化

ＰＯＹ

产品系列，以及吸湿

排汗

ＦＤＹ

丝、细旦舒柔

ＦＤＹ

丝等差别化

ＦＤＹ

产品系列。产品兼具棉纤维的吸湿、保暖、耐碱等特

点，又可克服天然纤维导湿排湿性差、弹性差、不抗皱、易缩水等缺点，是综合性能超越天然纤

维的新型纤维。

（四）预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项目的销售价根据市场和企业实际销售情况确定，达产后年营业收入估算为

５９２７４６

万

元，经测算，正常年的利润总额为

６８０００

万元，所得税后利润为

５７８００．０

万元。能为社会提供大约

１２００

个长期就业机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本项目已开展相关前期工作，待项目批文取得后，即可实施该项目。

项目的详细情况，请参阅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总部会议室 （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光明

路

１９９

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附件一：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附件二：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附件三：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４０

万吨超仿棉差别化纤维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现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予以修订，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条款 原章程内容 修改后内容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

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

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采取积极的现金或者股

票方式分配股利，在公司当年经审

计的净利润为正数且符合 《公司

法》 规定的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

司每年度采取的利润分配方式中

必须含有现金分配方式。

公司每年度现金分红金额应

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

总额的

１０％

。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若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迅速，并

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

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

上述现金股利分配的同时，制定股

票股利分配预案。

如公司董事会做出不实施利

润分配或实施利润分配的方案中

不含现金决定的，应就其作出不实

施利润分配或实施利润分配的方

案中不含现金分配方式的理由，在

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公司独立董

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随

意变更。如现行政策与公司生产经

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

要确实发生冲突的，可以调整利润

分配政策，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

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原则：公司的利润分配重视对社会公众股东

的合理投资回报，以可持续发展和维护股东权益为宗旨，保持利

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利润分配方式：公司利润分配可采取现金、股票、现金

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许可的其他方式；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根据

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分红。

（三）现金分红的条件：

１

、公司该年度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

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３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无重大对外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

出（募集资金项目除外）。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

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

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

，且超过

１

亿元人民币。

（四）现金分红的比例及时间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

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公

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

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五）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

及现金流状况， 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

提下，公司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体分红

比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六）决策程序与机制：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数据、

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求，并结合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

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

等事宜，提出年度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并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通过后实施。

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需经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

过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

分配方案发表独立意见。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

议时，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

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

关心的问题。

（七）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机制：如因外部环境或公司自身

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公司需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的，调

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一、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一）公司制定本规划考虑的因素

公司着眼于长远的和可持续的发展，在综合分析企业经营发展实际、股东要求和意愿、社

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目前及未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

况、发展所处阶段、项目投资资金需求、银行信贷及债权融资环境等情况，建立对投资者持续、

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从而对利润分配作出制度性安排，以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

（二）本规划的制定原则

坚持现金分红为主这一基本原则，重视对社会公众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以可持续发展

和维护股东权益为宗旨，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

（三）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股东回报规划

１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公司董事

会可以根据公司当期的盈利规模、现金流状况、发展阶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现金

分红。

２

、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基础

上，结合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未来三年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具体每个年度的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年

度盈利状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划提出预案。

３

、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增加发放股票股利

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４

、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表决。公司接受所有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建议和监督。

（四）股东回报规划的制定周期和相关决策机制：

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审阅一次《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根据股东（特别是公众股东）、

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对公司正在实施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评估，确定该时段的股东回报

计划。

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具体经营数据、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发展阶段及当期资金需

求，并结合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

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提出年度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并经

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五）公司利润分配的信息披露

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

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

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

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

还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六）股东利润分配意见的征求：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回答投资者的日常咨询，充分征求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对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及利润分配的意见及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

问题。

二、本规划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修订时亦同。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３３

股票简称：桐昆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第二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三、会议召开地点：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五楼会议室（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光

明路

１９９

号）

四、会议方式：现场召开、现场表决。

五、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３

、审议《公司关于不对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进行分配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向各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以上议案中第

３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

月

２２

日在上交

所指定网站公告，公告内容同时刊登于当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

１

、

２

、

４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８

月

１４

日在上交所指

定网站公告，公告内容同时刊登于当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六、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会议；

２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以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４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登记办法：

凡符合出席条件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登记；代理他人的凭股东

帐户卡、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登记；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登记；异地股东也

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８

：

３０

—

１６

：

３０

。

登记地点：本公司总部

５１３

办公室（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光明路

１９９

号）。

联系人： 周 军、宋海荣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３－８８１８７８７８

、

８８１８２２６９

传真：

０５７３－８８１８７７７６

八、其他事项：

１

、出席本次会议的所有股东需凭会议出席证进入会场；

２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在会议召开前半小时签到，并凭本人身份证明原件

换取会议出席证。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授权内容见下表）。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持股数

＿＿＿＿＿＿＿＿＿＿＿＿＿＿＿＿＿＿

委托日期

＿＿＿＿＿＿＿＿＿＿＿＿＿＿＿＿

授 权 范 围 赞成 弃权 反对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公司关于不对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进行分配的议案

关于向各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８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９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由于公司疏忽，造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部分内容披露不准确和不完整，

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原

Ｐ７

）及《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原

Ｐ２

）

主要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部分数据填写错误。

原披露内容为：

资产负债率（

％

）

３７．２４％ ４５．４６％ －１８．０１％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资产负债率（

％

）

３７．２４％ ４５．４６％ －８．２２％

（二）、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原

Ｐ３６

）及《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原

Ｐ１３

）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选错类别。

原披露内容为：

六、董事会报告第（九）“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选：“适用”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六、董事会报告第（九）“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选：“不适用”

（三）、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原

Ｐ４８

）及《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原

Ｐ１１

）

“担保情况”披露内容出现部分数据披露不正确，现更正如下：

原披露内容为：

单位：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关

公告披露日期

担保

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

保

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联方担

保（是或否）

无

０ ０ ０

报告期内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

合计（

Ａ１

）

０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际发

生额合计（

Ａ２

）

０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

度合计（

Ａ３

）

０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担保余

额合计（

Ａ４

）

０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关

公告披露日期

担保

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

保

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联方担

保（是或否）

广州三祥多层

电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３

日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９

日

３

，

０００

保证

一

年

否 否

广州三祥多层

电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１

，

６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７

日

１

，

６００

保证

一

年

否 否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

度合计（

Ｂ１

）

１

，

６００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实

际发生额合计（

Ｂ２

）

１

，

２６０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

保额度合计（

Ｂ３

）

４

，

６００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担

保余额合计（

Ｂ４

）

３

，

７６０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两大项的合计）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计

（

Ａ１＋Ｂ１

）

１

，

６００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额

合计（

Ａ２＋Ｂ２

）

１

，

２００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

计（

Ａ３＋Ｂ３

）

４

，

６００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额合

计（

Ａ４＋Ｂ４

）

３

，

７６０

实际担保总额（即

Ａ４＋Ｂ４

）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３．４２％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Ｃ

）

０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

债务担保金额（

Ｄ

）

０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５０％

部分的金额（

Ｅ

）

０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Ｃ＋Ｄ＋Ｅ

）

０

未到期担保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说明 无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说明 无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单位：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关

公告披露日期

担保

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

保

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联方担

保（是或否）

无

０ ０ ０

报告期内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

合计（

Ａ１

）

０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际发

生额合计（

Ａ２

）

０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

度合计（

Ａ３

）

０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担保余

额合计（

Ａ４

）

０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关

公告披露日期

担保

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

保

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联方担

保（是或否）

广州三祥多层

电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３

日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９

日

３

，

０００

保证

一

年

否 否

广州三祥多层

电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１

，

６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７

日

７６０

保证

一

年

否 否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

度合计（

Ｂ１

）

１

，

６００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实

际发生额合计（

Ｂ２

）

１

，

２６０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

保额度合计（

Ｂ３

）

４

，

６００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担

保余额合计（

Ｂ４

）

３

，

７６０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两大项的合计）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计

（

Ａ１＋Ｂ１

）

１

，

６００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额

合计（

Ａ２＋Ｂ２

）

１

，

２６０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

计（

Ａ３＋Ｂ３

）

４

，

６００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额合

计（

Ａ４＋Ｂ４

）

３

，

７６０

实际担保总额（即

Ａ４＋Ｂ４

）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３．４％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Ｃ

）

０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

债务担保金额（

Ｄ

）

０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５０％

部分的金额（

Ｅ

）

０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Ｃ＋Ｄ＋Ｅ

）

０

未到期担保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说明 无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说明 无

（四）、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原

Ｐ５１

）及《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原

Ｐ１２

）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１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

项“披露内容出现部分内容披露不正确，现更正如下：

原披露内容为：

１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三祥新

太、广州

合展

根据本公司、三祥贸易、新太电子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合同》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三祥贸易与广州合展签署的《股权转让

协议》，广州合展和新太电子对广州三祥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的净利润作出如下承诺：

２０１１

最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１

，

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最低

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１

，

９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最低净利

润不低于人民币

２

，

９００

万元。若某一会计年度未

能达到前述相应指标，差额部分将在公司该年度

的年度财务报告公告后

１５

日内，由广州合展及新

太电子向广州三祥补足，需补足部分可直接从广

州合展和新太电子应得的分红中扣除，或要求其

自筹补足。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１

年的

承诺已实

现，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的承诺

正在履

行。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持有公司

股份的董

事、监事

和高级管

理人员

公司控股股东梁俊丰、第二大股东梁健锋及除深

圳瑞华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外的其它股东均

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

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０９

月

０３

日

自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

其本次发行

前已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非公开发

行九名股

东、梁健

锋

公司控股股东梁健锋承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

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

流通和转让。除梁健锋外，其他八名股东均承诺：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

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８

日

自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

个月、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

本次发行前

已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

股份。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

是

□

否

承诺的解决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８

承诺，已履行完毕

解决方式

为了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梁俊丰、以及第二大股东梁健锋出具了《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内容如下：“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未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超华科技及其

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并保证将来也不会从事或促使本人所控制的

其他企业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超华科技及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否则，将赔偿由此给超华科技带来的一切损失。

承诺的履行情况 履行完毕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１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三祥新

太、广州

合展

根据本公司、三祥贸易、新太电子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合同》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三祥贸易与广州合展签署的《股权转让

协议》，广州合展和新太电子对广州三祥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的净利润作出如下承诺：

２０１１

最低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１

，

６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最低

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１

，

９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最低净利

润不低于人民币

２

，

９００

万元。若某一会计年度未

能达到前述相应指标，差额部分将在公司该年度

的年度财务报告公告后

１５

日内，由广州合展及新

太电子向广州三祥补足，需补足部分可直接从广

州合展和新太电子应得的分红中扣除，或要求其

自筹补足。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１

年的

承诺已实

现，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的承诺

正在履

行。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持有公司

股份的董

事、监事

和高级管

理人员

公司控股股东梁俊丰、第二大股东梁健锋及除深

圳瑞华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外的其它股东均

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

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２００９

年

０９

月

０３

日

自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

其本次发行

前已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非公开发

行九名股

东、公司

控股股东

梁俊丰、

以及第二

大股东梁

健锋

公司控股股东梁健锋承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

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

流通和转让。除梁健锋外，其他八名股东均承诺：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后，

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为了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梁

俊丰、以及第二大股东梁健锋出具了《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内容如下：“截至本承诺函签署

之日，本人未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超华科技及其

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并保证将来也不会从事或促使本人所控制的其

他企业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超华科技及其子公

司构成直接或间接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否

则，将赔偿由此给超华科技带来的一切损失。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８

日、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自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

个月、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

本次发行前

已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

股份。

截至本

承诺函签署

之日起至长

期。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

是

□

否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

（五）、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八财务会计报告第（七）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中的

第

６

、应收账款（

１

）应收账款按种类披露（原

Ｐ１１２

）出现部分数据披露不正确，现更正如下：

原披露内容为：

（

１

）应收账款按种类披露

单位： 元

账龄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１

年以内

其中：

－－ －－ －－ －－ －－ －－

１

年以内小计

２８９

，

７９３

，

８３３．２８ ９５．６２％ １４

，

４９９

，

０９９．７３ ５ １８７

，

４４７

，

０４２．４２％ ９４．８２

１

至

２

年

９

，

３７７

，

９０２．６ ３．０９％ １

，

８７５

，

５８０．５３ ２０ ６

，

８０８

，

５１２．３３％ ３．４４

２

至

３

年

２

，

６７２

，

６５１．７６ ０．８８％ １

，

３３６

，

３２５．８９ ５０ ２

，

１７７

，

２１０．２４％ １．１

３

年以上

１

，

２５７

，

６４０．３ ０．４１％ １

，

２５７

，

６４０．３ １００ １

，

２５６

，

８２２．２８％ ０．６４

３

至

４

年

４

至

５

年

５

年以上

合计

３０３

，

１０２

，

０２７．９４ －－ １８

，

９６８

，

６４６．４５ ６．２６ －－ １００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

１

）应收账款按种类披露

单位： 元

账龄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１

年以内

其中：

－－ －－ －－ －－ －－ －－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

２８９

，

７９３

，

８３３．２８ ９５．６２％ １４

，

４９９

，

０９９．７３ １８７

，

４４７

，

０４２．４２ ９４．８２％ ９

，

３７２

，

３５２．１１

１

年以内小计

２８９

，

７９３

，

８３３．２８ ９５．６２％ １４

，

４９９

，

０９９．７３ １８７

，

４４７

，

０４２．４２ ９４．８２％ ９

，

３７２

，

３５２．１１

１

至

２

年

９

，

３７７

，

９０２．６ ３．０９％ １

，

８７５

，

５８０．５３ ６

，

８０８

，

５１２．３３ ３．４４％ １

，

３６１

，

７０２．４７

２

至

３

年

２

，

６７２

，

６５１．７６ ０．８８％ １

，

３３６

，

３２５．８９ ２

，

１７７

，

２１０．２４ １．１％ １

，

０８８

，

６０５．１３

３

年以上

１

，

２５７

，

６４０．３ ０．４１％ １

，

２５７

，

６４０．３ １

，

２５６

，

８２２．２８ ０．６４％ １

，

２５６

，

８２２．２８

３

至

４

年

４

至

５

年

５

年以上

合计

３０３

，

１０２

，

０２７．９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８

，

９６８

，

６４６．４５ １９７

，

６８９

，

５８７．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３

，

０７９

，

４８１．９９

（六）、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八财务会计报告第（七）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中的

第

７

、其他应收款（

１

）其他应收款按种类披露（原

Ｐ１１５

）出现部分数据披露不正确，现更正如下：

原披露内容为：

单位： 元

账龄

期末 期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１

年以内

其中：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

６

，

８５８

，

４３５．８９ ７８．６６％ ３４３

，

０９７．０７ ５ ４８４

，

３９１．７６％ ９４．１３

１

年以内小计

６

，

８５８

，

４３５．８９ ７８．６６％ ３４３

，

０９７．０７ ５ ４８４

，

３９１．７６％ ９４．１３

１

至

２

年

１

，

５２５

，

１４６．２７ １７．４９％ ３０５

，

０２９．２５ ２０ ３０

，

２１６．９８％ ５．８７

２

至

３

年

３３５

，

６０９ ３．８５％ １７４

，

０７２．５ ５１．８７

３

年以上

３

至

４

年

４

至

５

年

５

年以上

合计

８

，

７１９

，

１９１．１６ －－ ８２２

，

１９８．８２ ９．４３ －－ １００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单位： 元

账龄

期末 期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１

年以内

其中：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

６

，

８５８

，

４３５．８９ ７８．６６％ ３４３

，

０９７．０７ ４８４

，

３９１．７６ ９４．１３％ ２４

，

２１９．５８

１

年以内小计

６

，

８５８

，

４３５．８９ ７８．６６％ ３４３

，

０９７．０７ ４８４

，

３９１．７６ ９４．１３％ ２４

，

２１９．５８

１

至

２

年

１

，

５２５

，

１４６．２７ １７．４９％ ３０５

，

０２９．２５ ３０

，

２１６．９８ ５．８７％ ６

，

０４３．４０

２

至

３

年

３３５

，

６０９ ３．８５％ １７４

，

０７２．５

３

年以上

３

至

４

年

４

至

５

年

５

年以上

合计

８

，

７１９

，

１９１．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８２２

，

１９８．８２ ５１４

，

６０８．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０

，

２６２．９８

（七）、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八财务会计报告（十五）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中

的（

１

）应收账款（原

Ｐ１６７

）出现部分数据披露不正确，现更正如下：

原披露内容为：

单位： 元

账龄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１

年以内

其中：

－－ －－ －－ －－ －－ －－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

１６２

，

２５０

，

７１０．４１ ９４．７３％ ８

，

１１２

，

５３５．５２ ５ １０６

，

６５９

，

９８６．６３％ ９２．６４

１

年以内小计

１６２

，

２５０

，

７１０．４１ ９４．７３％ ８

，

１１２

，

５３５．５２ ５ １０６

，

６５９

，

９８６．６３％ ９２．６４

１

至

２

年

５

，

９０７

，

４５８．９１ ３．４５％ １

，

１８１

，

４９１．７８ ２０ ５

，

３６７

，

１９５．６５％ ４．６６

２

至

３

年

２

，

０６４

，

４２９．０５ １．２１％ １

，

０３２

，

２１４．５３ ５０ ２

，

０６４

，

４２９．０５％ １．７９

３

年以上

１

，

０３７

，

１２８．０８ ０．６１％ １

，

０３７

，

１２８．０８ １００ １

，

０３７

，

１２８．０８％ ０．９１

３

至

４

年

４

至

５

年

５

年以上

合计

１７１

，

２５９

，

７２６．４５ －－ １１

，

３６３

，

３６９．９１ ６．６４ －－ １００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单位： 元

账龄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１

年以内

其中：

－－ －－ －－ －－ －－ －－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

１６２

，

２５０

，

７１０．４１ ９４．７３％ ８

，

１１２

，

５３５．５２ １０６

，

６５９

，

９８６．６３ ９２．６４％ ５

，

３３２

，

９９９．３３

１

年以内小计

１６２

，

２５０

，

７１０．４１ ９４．７３％ ８

，

１１２

，

５３５．５２ １０６

，

６５９

，

９８６．６３ ９２．６４％ ５

，

３３２

，

９９９．３３

１

至

２

年

５

，

９０７

，

４５８．９１ ３．４５％ １

，

１８１

，

４９１．７８ ５

，

３６７

，

１９５．６５ ４．６６％ １

，

０７３

，

４３９．１３

２

至

３

年

２

，

０６４

，

４２９．０５ １．２１％ １

，

０３２

，

２１４．５３ ２

，

０６４

，

４２９．０５ １．７９％ １

，

０３２

，

２１４．５３

３

年以上

１

，

０３７

，

１２８．０８ ０．６１％ １

，

０３７

，

１２８．０８ １

，

０３７

，

１２８．０８ ０．９１％ １

，

０３７

，

１２８．０８

３

至

４

年

４

至

５

年

５

年以上

合计

１７１

，

２５９

，

７２６．４５ １００％ １１

，

３６３

，

３６９．９１ １１５

，

１２８

，

７３９．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８

，

４７５

，

７８１．０７

（八）、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八财务会计报告（十五）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中

的

２

、其他应收款（

１

）其他应收款（原

Ｐ１７０

）出现部分数据披露不正确，现更正如下：

原披露内容为：

单位： 元

账龄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１

年以内

其中：

－－ －－ －－ －－ －－ －－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

４８

，

６６２

，

２８９．４ ９７．６４％ ４

，

８３０．９１ ０．０１ ２９４

，

７２９．２９％ ２９．４２

１

年以内小计

４８

，

６６２

，

２８９．４ ９７．６４％ ４

，

８３０．９１ ０．０１ ２９４

，

７２９．２９％ ２９．４２

１

至

２

年

７２１

，

１６９．０２ １．４５％ ２１０

，

４９６．１４％ ２１．０２

２

至

３

年

４５２

，

９２４．１８ ０．９１％ ４９６

，

４４１．２７％ ４９．５６

３

年以上

３

至

４

年

４

至

５

年

５

年以上

合计

４９

，

８３６

，

３８２．６ －－ ４

，

８３０．９１ ０．０１ －－ １００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单位： 元

账龄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 金额 比例（

％

）

１

年以内

其中：

－－ －－ －－ －－ －－ －－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

４８

，

６６２

，

２８９．４ ９７．６４％ ４

，

８３０．９１ ２９４

，

７２９．２９ ２９．４２％ ８

，

８７８．１５

１

年以内小计

４８

，

６６２

，

２８９．４ ９７．６４％ ４

，

８３０．９１ ２９４

，

７２９．２９ ２９．４２％ ８

，

８７８．１５

１

至

２

年

７２１

，

１６９．０２ １．４５％ ２１０

，

４９６．１４ ２１．０２％ ３

，

４００．００

２

至

３

年

４５２

，

９２４．１８ ０．９１％ ４９６

，

４４１．２７ ４９．５６％

３

年以上

３

至

４

年

４

至

５

年

５

年以上

合计

４９

，

８３６

，

３８２．６ １００．００ ４

，

８３０．９１ １

，

００１

，

６６６．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２７８．１５

（九）、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八财务会计报告（十五）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中

的

３

、长期股权投资（原

Ｐ１７３

）出现部分数据披露不正确，现更正如下：

原披露内容为：

单位： 元

被投资

单位

核算方

法

初始投资成本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期末余额

在被投资单位

持股比例（

％

）

在被

投资

单位

表决

权比

例

（

％

）

在被投

资单位

持股比

例与表

决权比

例不一

致的说

明

减值

准备

本期

计提

减值

准备

本期

现金

红利

绝缘材

料公司

成本法

２５

，

６２６

，

７９６．５２ ２５

，

６２６

，

７９６．５２ ２５

，

６２６

，

７９６．５２ １００％ １００

超华电

路板公

司

成本法

３

，

１８０

，

３８３．４３ ３

，

１８０

，

３８３．４３ ３

，

１８０

，

３８３．４３ ３

，

１８０

，

３８３．４３％ ９５％ ９５

超华香

港公司

成本法

７０

，

１２２ ７０

，

１２２ ７０

，

１２２ ７０

，

１２２％ １００％ １００

广州三

祥

成本法

７７

，

７１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１

，

４１０

，

０００ ７７

，

７１０

，

０００ ７７

，

７１０

，

０００％ ７５％ ７５

富华矿

业

成本法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合计

－－ １１１

，

５８７

，

３０１．９５ ７０

，

１７７

，

３０１．９５ ４１

，

４１０

，

０００ １１１

，

５８７

，

３０１．９５ －－ －－ －－ ０ ０ ０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单位： 元

被投资

单位

核算方

法

初始投资成本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期末余额

在被

投资

单位

持股

比例

（

％

）

在被

投资

单位

表决

权比

例

（

％

）

在被投

资单位

持股比

例与表

决权比

例不一

致的说

明

减

值

准

备

本期

计提

减值

准备

本期

现金

红利

绝缘材

料公司

成本法

２５

，

６２６

，

７９６．５２ ２５

，

６２６

，

７９６．５２ ２５

，

６２６

，

７９６．５２ １００％ １００％

超华电

路板公

司

成本法

３

，

１８０

，

３８３．４３ ３

，

１８０

，

３８３．４３ ３

，

１８０

，

３８３．４３ ９５％ ９５％

超华香

港公司

成本法

７０

，

１２２ ７０

，

１２２ ７０

，

１２２ １００％ １００％

广州三

祥

成本法

７７

，

７１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１

，

４１０

，

０００ ７７

，

７１０

，

０００ ７５％ ７５％

富华矿

业

成本法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合计

－－ １１１

，

５８７

，

３０１．９５ ７０

，

１７７

，

３０１．９５ ４１

，

４１０

，

０００ １１１

，

５８７

，

３０１．９５ －－ －－ －－ ０ ０ ０

（十）、更正后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全文已同时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敬请投资者查询。

（十一）、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将加强年报编制过程中的审核

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1

2012

年

8

月

14

日 星期二


